丰都县生态环境局入河排污口审批决定

公 告

根据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程序等有关规定，经审查，我局对以下建设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作出了审批决定，现予以公告，公告期为2025年9月26日—2025年10月11日（7个工作日）。

通讯地址：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西段58号县行政服务中心（生态环境窗口），邮编：408200。

联系电话：023-7070872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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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重庆江之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	丰都工业园区镇江组团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入河排污口
	渝（丰都）环排口审〔2025〕6号
	2025年9月25日
	通过


